附件3
授权委托书
（参考版本）
委托人：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法定代表人：
地址：
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
身份证号/执业证号：
联系电话：
受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工作单位：
身份证号/执业证号：
联系电话：

委托人就埃菲天鸿（常州）化学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（以下简称“本案”），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，参与本案的重整投资人招募。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1.向本案管理人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招募、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，并处理其他重整投资人招募相关事宜；2.签署、递交、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；3.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受托人在其授权范围内所作之一切合法行为本人/本公司均予以确认。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〇二三年    月    日
附：1.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或2.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所函
